
附件1：
北林区区域农作物病虫疫情应急防控中心建设项目
共建单位遴选报名须知
北林区区域农作物病虫疫情应急防控中心建设项目共建单位遴选，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原则，遴选具备资金实力、专业资质与本地服务优势的共建单位。具体如下：
一、遴选条件（需提供佐证）
1.从事农作物种植、病虫疫情防控、农业技术服务等相关业务，具备相应服务能力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
2.依法注册登记满2年以上，持有有效营业执照，具有良好的纳税证明及社保证明，具有健全的财务制度，经营范围包含植保服务、病虫防治、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内容。
3.遵纪守法、诚信经营，无违法违规记录和不良信用信息，愿意接受项目管理和技术指导，积极配合开展病虫疫情防控相关工作。
4.具备一定生产经营规模，拥有固定作业场所和病虫监测、防控所需的基础设备，能满足应急防控作业需求，需要提供相关证明（如有必要可进行现场实地考察）。
5.拥有熟练掌握农作物病虫识别、监测预警、科学防控等技术的专业技术团队或与科研院校、农技推广的稳定技术支撑。
6.辐射带动能力强，能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病虫疫情联防联控，助力提升区域防控整体水平。
7.承诺有为本项目足额投入自筹资金的能力，提供详细的资金筹措方案及不可撤销的资金到位承诺函。
二、遴选程序
1.报名：报名的农业经营主体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，逾期未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2.评审：成立评审小组，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核查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，设施设备、技术能力、经营状况等。
3.公示：评审结果在北林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示3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确定共建单位。
4.遴选结果有效性：此次遴选结果只在项目申报成功时生效，否则遴选结果失效。

